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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千下达2021年中央和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

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分配计划的通知

县扶贫办、 县民宗局、 县农业农村局、 县水利局、 县财政局：

你们联合上报来的《关于上报2021年中夹和自治区财政衔

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分配计划的请示》已经县人民政府

同意， 现印发给你们， 请结合实际， 认真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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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州县人民政府
全政函(2021 J 54号

全州县人民政府关千同意2021年中央和自治区

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

分配计划的批复

县扶贫办、 县民宗局、 县农业农村局、 县水利局、 县财政局：

你们上报的《关于上报2021年中夹和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

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分配计划的请示》（全扶办报(2021J 7号）

收悉， 经研究， 现批复如下：

原则同意你们编制出的2021年中夹和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

乡村振兴补助资金（共计4123万元， 其中中夹资金1406万元，

自治区资金2717万元） 使用分配计划。 其中：产业开发项目资金

2100万元，基础设施项目资金1784万元（少数民族发展资金200

万元、产业路建设资金400万元、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资金600

万元、 安全饮水项目建设资金300万元、 屯级道路 、 桥梁及其它

项目资金284万元）， 雨露计划（含短期培训）资金200万元， 项

目管理费39万元。












